《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读书报告
一、关于社会学的基本内涵
在社会学诞生的早期，孔德、斯宾塞等人开辟的化约论———社会有机体论和涂尔干的整体功能论是研究的基本定势。但韦伯则侧重于从主观意图、个人行动去探讨对社会的理解、诠释。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由社会行动者组成的系统，只有作为社会行动的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社会学不能撇开个体去研究独立于个体或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实体”。从而，将社会界定成为一个由社会行动者组成的系统。

在界定社会的本质之后，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理解和解释二字代表了它深思熟虑之后的立场，这和迪尔凯姆对社会现象经过科学研究便可确信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两位大师的范式中对研究对象的也不同，相对于迪尔凯姆的社会现象，韦伯则将社会行动作为研究对象：“社会的”行动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韦伯不认为照搬自然科学的逻辑能适用于社会学，这一点从他对如何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出发点上，韦伯就认为本能不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包括习惯、情绪和价值规范都会左右人们的行为，一个具体行动的正确因果诠释意味着：行动的外在过程及动机可以被如实地把握，并同时达到对其一切关联的有意义的理解。

韦伯从个人主义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建构了“理解社会学”。其基本的内涵:就是在实证主义将社会当作一个外在人的“物”的同时，把社会看成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认为个体的行动及诠释在不自觉地建构着社会。这一内涵，反映出了韦伯对“社会”这一现象实质的认识，以及隐含在其中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和对“研究对象———社会行动”的探讨逻辑，也明显地反映出其反实证主义的立场。而且，在这一理论之中，围绕着“社会行动”这一中心，韦伯相继构建了“意义”、“确证”、“理解”、“行动”和“动机”、“理想类型”、“秩序”等核心概念。

二、关于社会学的基本逻辑
通过对理解社会学基本概念的叙述，韦伯构建了理解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逻辑。首先，通过对社会行动意义的诠释性理解、确证来解释社会行动。其中社会行动的“意义”具有两种含义:事实存在的意义与纯粹类型的意义。而对于社会行动的意义诠释和确证有两种方式，即:理性的确证和拟情式的再体验。

其次，通过直接观察理解、解释性理解寻求社会行动的的动机，即社会行动的“什么”与“为什么”。

第三，通过对于动机的解释性理解，即通过行动者对于行动所提供的有妥当意义的理由，以及意义与理由和行动的关联过程，将其分类，并对如理想类型的结构中。即社会行动的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情绪理性、传统行动。

第四，对于社会行动中所体现的动机与意义来探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特征就在于行动者和他人间存在最低程度的相互关联，或许冲动、敌意、交换等，主要是判断行动之间否存在着“合作”与“对立”。

不可否认，韦伯的方法论中仍交织着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完全的局外人视角则是不太可能的，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我们就应该主动去理解，去思考，甚至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个过程充满着人文性质和个人性，处理的时候应该辩证的看待问题，因为有的时候，研究者的视角也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同时承认研究者自身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韦伯又认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可以推广和复制，而这又是可以说非常个性化的解读，同时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又仰赖于研究者的自觉放弃前见。在这样的矛盾中，不难发现韦伯既希望对社会行动的正确解释的无限趋近，又希望能够有普适性的知识和原则，作者承认了主观，又尽最大的努力去趋向永远只能无限趋近的客观。

